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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開發計畫變更緣由 

1.1 開發行為變更沿革 

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台南基地(以下簡稱園區)開發計畫共分

為一期基地及二期基地開發，一期基地開發於民國 85 年 4 月經

環保署審查核定「台南科學工業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

書」定稿本，其後因納入二期基地範圍，故提送「台南科學工業

園區開發計畫二期基地開發暨原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變更計畫環

境影響說明書」，並於民國 90 年 12 月通過定稿本之核定。歷次

環境影響差異分析變更沿革如下所述（如表 1）。 

1.2 變更緣由 

因區外事業廢棄物處理管道及數量限縮，以致屬一般事業廢

棄物之污泥處理途徑減少，因此本次變更內容為於原計畫之處理

方式中，再新增區外尚有餘裕量且合法之處理設施，處理園區之

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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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台南科學工業

園區變更計畫環境影響差異分析變更沿革 

歷次變更 變更重點 

土地規劃內容調整變更內容對照表（93
年 2 月核定） 

部分綠地變更為自來水用地及事業專用

區、RD30-06 道路用地及停車場用地(停
19)變更為事業專用區。 

第一次差異分析變更（93 年 7 月核定） 土方管理方式變更 

第二次差異分析變更（93 年 9 月核定） 酸鹼氣體污染物估算 

開發行為名稱變更內容對照表（93 年 11
月核定） 

由原「台南科學工業園區開發計畫」及

「台南科學工業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

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變更計畫」修正為「南

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台南園區一期基

地開發計畫」及「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

理局台南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

地變更計畫」。 

第三次差異分析變更（93 年 11 月核定） 園區土地使用分區之變更 

第四次差異分析變更（94 年 4 月核定） 減振工法 

廢棄物處理方式變更內容對照表（94 年

8 月核定） 
園區第二座焚化處理設備興建前，將部

份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運往大

型垃圾資源回收廠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輔導設置處理設施處理。 

第五次差異分析變更（95 年 7 月核定） 園區土地使用分區之變更（配合第一次

通盤檢討） 

土地規劃內容調整變更內容對照表（97
年 2 月核定） 

園區（專 28）土地使用分區之變更，包

括調整事業用地配置並增設聯繫道路。

第六次差異分析變更（98 年 1 月核定） 園區土地使用分區之變更（部分環保設

施用地與公園（生態保護）用地調整、

實驗中學校地納編及配合第一次通盤檢

討核定內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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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開發計畫變更之內容 

2.1 開發環境現況 

園區採分期分區開發，一期基地開發面積 638 公頃，截至

97 年 12 月底止，一期基地開發進度比例已達 95%；二期基地部

分開發面積 400 公頃，二期基地開發進度比例已達 55%，預計

99 年底可開發完成。 

2.2 變更內容 

原計畫有關園區廢棄物處理的方式，係依「廢棄物清理法」

相關規定及「台南園區環境影響評估說明書」及 94 年 8 月經環

保署核定變更對照表內容於「園區第 2 座焚化爐興建前，利用區

外尚有餘裕量之公民營垃圾資源回收廠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

導設置處理設施之資源，處理園區部分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

棄物。園區第一座焚化爐仍維持正常操作。」 

園區資源再生中心自 92 年 4 月底開始營運後，目前已完成

廢棄物處理設施包括焚化處理設施 1 座(日處理量 80 公噸重)、
固化設施、物化設施及第一期衛生掩埋場等設施。97 年園區資

源再生中心處理量為 24,728 噸（平均為 68 噸/日），回收再利用

處理量為 70,218 噸，利用區外之公民營垃圾資源回收廠及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輔導設置處理設施資源化處理為 17,223 噸。惟目

前因區外事業廢棄物處理管道及數量限縮，以致屬一般事業廢棄

物之污泥（包括有機污泥、無機污泥及污泥混合物等）處理途徑

減少，因此本次變更內容為於原計畫之處理方式中，再新增區外

尚有餘裕量且合法之處理設施，處理園區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

業廢棄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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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變更可能影響因子 

本次變更僅新增區外尚有餘裕量且合法之處理設施，且每日

園區清運車輛之數量及清運次數仍維持原計畫核定頻率，評估應

屬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。 

四、變更內容對照表 

由於前述變更之內容未涉及污染總量增加且對整體環境品

質維護相對有利，開發單位遂依據「環境影響評估法」第十六條

及「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」第三十七條規定，研擬本變更內

容對照表(表 2)提送環保署審查。 

表 2 變更內容對照表 
比較項目 變更前 變更後 

廢棄物處理

方式 

1. 園區內規劃設置 3座日處理量 80
公噸焚化爐焚化處理一般及有害

事業廢棄物，並設置掩埋、固化

及物化等設施。 
2. 屬資源回收或再利用物質，得清

運至園區外合法之機構處理。 
3. 如屬新增不適於資源再生中心處

理之廢棄物，得清運至園區外合

法之機構處理。 
4. 於園區第 2 座焚化爐興建前，利

用區外尚有餘裕量之公民營垃圾

資源回收廠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輔導設置處理設施之資源，處理

園區部分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

廢棄物。園區第一座焚化爐仍維

持正常操作。 

1. 園區內規劃設置 3 座日處理量 80
公噸焚化爐焚化處理一般及有害

事業廢棄物，並設置掩埋、固化

及物化等設施。 
2. 屬資源回收或再利用物質，得清

運至園區外合法之機構處理。 
3. 如屬新增不適於資源再生中心處

理之廢棄物，得清運至園區外合

法之機構處理。 
4. 於園區第 2 座焚化爐興建前，利

用區外尚有餘裕量之公民營垃圾

資源回收廠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輔導設置或合法處理設施，處理

園區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

物。園區第一座焚化爐仍維持正

常操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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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台南科學工業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台南科學工業園區

變更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」廢棄物處理方式變更內容對照表

專案小組審查會審查結論及審查意見回覆對照表 

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

結論  

一、本變更內容對照表案建議審查核修

正通過，提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

委員會報告。 

 

二、開發單位應依委員、專家學者及相

關機關所提意見補充、修正，函送

本署確認後，納入定稿，送本署核

備。 

 

(一)有關新增區外尚有餘裕量且合

法之處理設施，應於現行廢棄

物處理方式第 4 項「…利用區

外尚有餘裕量之公民營垃圾資

源回收廠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輔導設施處理設施…」進行文

字修正，不另新增處理方式。

本次變更內容修正如后「於園區第 2 座焚

化爐興建前，利用區外尚有餘裕量之公民

營垃圾資源回收廠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輔導設置或合法處理設施，處理園區一般

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。園區第一座焚

化爐仍維持正常操作。」 

(二)委員、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

提意見。 
 

附件  綜合討論  

一、李委員錦地  

同意廢棄物處理方式變更。  

二、黃委員乾全  

請說明新增區外設施處理之廢棄

物量，同時運輸沿線有無新增之環

境敏感點。 

本次變更僅增加處理途徑，未涉及園區廢

棄物產生量之變更。園區廢棄物產生量及

清運次數仍依原計畫核定內容辦理，區外

處理之運輸仍以國道、省道運輸為主，沿

線應無新增環境敏感點。 

三、歐陽教授嶠暉  

(一)原則同意增列有機污泥可送到

有餘裕量且合法之污泥處理設

施處理。 

 

(二)宜僅列污泥種類，但不列各組

成之比例，因量的組成比為彈

目前園區所產生 D-09 類污泥包括有機污

泥、無機污泥及污泥混合物等三類，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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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

性。 有機污泥數量最多，其次為無機污泥，而

污泥混合物數量最少。 
(三)宜限定園區現行處理能力超量

之部分，始得外運處理。 
本次變更新增區外尚有餘裕量之合法處

理設施。園區廢棄物仍依原計畫核定內容

執行，在維持園區第一座焚化爐正常操作

之前提，利用區外尚有餘裕量之合法處理

設施，處理園區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

棄物。 
四、環保署廢管處  

(一)計畫書第 4 頁，請說明本次變

更內容「運用區外尚有餘裕量

且合法之處理設施，處理園區

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

物」與原計畫「…利用區外尚

有餘裕量之公民營垃圾資源回

收廠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

設施處理設施，處理園區部份

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

物。」之差別，並請說明擬委

託處理之對象為何？ 

計畫書第 4頁中內容之差別為本次新增利

用區外尚有餘裕量且合法之處理設施。 
本次擬委託新增處理之對象為區外合法

處理設施，例如依「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

理機構許可管理辦法」或「事業廢棄物處

理設施餘裕處理容量許可管理辦法」等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

委託之機關核發許可之處理設施。 

(二)本案建議宜應加強區內廢棄物

資源循環及區內廢棄物宜在區

內處理。 

依照建議事項辦理。在維持園區第一座焚

化爐正常操作之前提下，利用區外尚有餘

裕量之合法處理設施；此外，97 年園區廢

棄物再利用率已達 62.43%，其中有害事業

廢棄物再利用率達 84.73%，而一般事業廢

棄物因污泥再利用途徑不足致再利用率

為 52.68%。因此，推動污泥再利用途徑係

園區未來工作重點。 
五、環保署綜計處  

(一)請開發單位補充廢棄物處理管

理機制及未來規劃，並依環評

承諾切實執行。 

園區廢棄物管理機制由「環境管理暨環保

許可審查計畫」執行園區廢棄物總量管制

及審核園區各廠商之廢清書文件，並進行

園區廢棄物後續處理流向之管考及追踪

等。另依「園區廢棄物廢棄物清除處理作

業要點」規定辦理進資源再生中心廢棄物

之管理工作。 



 附 2-3

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

未來仍依環評承諾事項確實執行，以符法

令規定，並將持續推動園區廢棄物減量及

回收工作，以期提昇全區廢棄物再利用

率。 
(二)依開發單位說明，表 2 變更內

容對照表，廢棄物處理方式、

「園區第 2 座焚化爐興建

前…」仍有「園區第 1 座焚化

爐仍應維持正常營運」之限制

條件，相關文字應完整納入，

避免因文字摘錄造成誤解。 

配合修正表 2 相關內容如后，「於園區第 2
座焚化爐興建前，利用區外尚有餘裕量之

公民營垃圾資源回收廠或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輔導設置或合法處理設施，處理園區

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。園區第一

座焚化爐仍維持正常操作。」 

(三)建議將表 2 變更內容對照表

「原計畫」及「本次變更」欄

改為「變更前」及「變更後」，

相關內容請一併修正。 

已配合修正表 2 之欄位內容。 

 


